
灌农开发〔2018〕10号
关于上报灌南县2018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

财政补助项目可研的报告
省农业资源开发局、省财政厅：

根据省农业资源开发局 省财政厅《关于开展2018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贴息项目结算和财政补助项目相关工作的通知》（苏农开产〔2017〕26号）及相关政策要求，我县2018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财政补助项目可研编制工作业已完成，并通过了市级评审。具体报告如下：

我县为切实做好可研编制工作，专门召开会议进行政策传达解读，在申报单位一致要求下，经咨询对比，聘请南京祥瑞农业规划设计有限公司为申报的项目进行可研编制，编制人员在实地详细考察了解后，充分组织材料编制可研。我县原入库1个涉农企业、2个专业大户，其中一个专业大户（韩庆鹏）因家中特殊情况，申请放弃项目申报，连云港家特康菌菇有限公司、顾金荣经查无异常及违法信息。最后完成可研编制项目2个报市评审，经评审2个项目均可行，现已根据市级评审意见整改到位，随文上报一式三份，请核示。
附件：

1.2018年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发展财政补助项目计划报表
2.财政涉企资金信用信息系统基础信息汇总表
3.连云港市灌南县年产6000吨杏鲍菇种植基地改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4.连云港市灌南县年产3万株牡丹花茶种植基地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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